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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性婚姻要符合哪些要件才會有效？

⽂:陳重仁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3-01-07

案例

A跟B是⼀對⽣理性別均為男性的19歲戀⼈，經過幾年的交往，他們決定結婚。但是，相同性別的2⼈結
婚，要符合那些要件才會有效呢？

本⽂

⽴法院在2019年5⽉17⽇三讀通過5⽉24⽇施⾏的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」，讓相同性別的2⼈
可以據以結婚。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2條：「相同性別之⼆⼈，得為經營共同⽣活之⽬
的，成⽴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[1]。」可以看出，這部法律中所說的「第⼆條關係」其實就是⼤
家俗稱的「同性婚姻」，因此本⽂均⽤「同性婚姻」代指第⼆條關係。

⼀、誰可以依照同性婚姻的規定結婚？

（⼀）相同性別

（⼆）年滿18歲

我們知道，⺠法上的婚姻，不論男⼥都必須滿18歲才能結婚[2]。⽴法者參考⺠法制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
解釋施⾏法第3條[3]，規定同性婚姻的雙⽅當事⼈都必須年滿18歲。

（三）不是近親結婚

為了避免造成親屬關係混亂，在⺠法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中，都有對近親結婚的限制，也就是
所謂「禁婚親」的規定。不過因為同性婚姻沒有優⽣學考量，所以⽴法者有適度放寬禁婚親的限制。根據司法
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5條[4]規定，雙⽅當事⼈如果有以下3種關係，不可以締結同性婚姻：

1. 

雙⽅是直系⾎親、或直系姻親。
2. 

雙⽅在旁系⾎親4親等內；但因為收養⽽成⽴的4親等旁系⾎親，且輩份相同的話不受這款規定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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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當事⼈之間不存在監護關係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6條[5]規定，除⾮受監護⼈的⽗⺟同意，否則監護⼈與受監護⼈在監
護關係存續期間，是不可以結婚的。

這通常發⽣在監護⼈不是⽗⺟的情況，例如：⽗⺟親由於⻑期在國外⼯作，無法親⾃照顧未成年⼦⼥，因此依
照⺠法第1092條[6]的規定，以書⾯委託朋友代為⾏使監護的職務，這時候監護⼈就是受⽗⺟委託的朋友，⽽
不是⽗⺟。

（五）不可以重複結婚

和⺠法相同，同性婚姻也有禁⽌重婚的規定！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7條[7]規定，已經依⺠法結婚或已經依同性婚姻規定結婚的⼈，不能
再次依⺠法或同性婚姻的規定結婚，並且1⼈不可以跟2⼈以上成⽴同性婚姻。

（六）當事⼈依⾃⼰⾃由意思決定結婚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10條[8]，同性婚姻當事⼈的任何⼀⽅，在結婚的時候都不可以處於
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的狀態，也不可以處於被詐欺或脅迫的狀態。也就是說，當事⼈必須是依⾃⼰⾃由意思決定
成⽴同性婚姻。

⼆、需要準備哪些資料及會經過什麼法定程序？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4條[9]的規定，相同性別的2⼈要結婚，必須提出「書⾯」的結婚約
定及2名以上的證⼈簽名，並向戶政機關辦理登記[10]，就可以合法締結同性婚姻囉！

三、如果不符合上⾯提到的各個要件，在法律上會有哪些效果呢？

（⼀）⾃始無效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8條[11]的規定，如果有以下任⼀種情況，效果為「無效」，也就是
法律直接當作他們沒有合法結婚：

3. 

雙⽅在旁系⾎親5親等內，且輩份不相同。

1. 



（⼆）未在法定時間內請求撤銷，婚姻會被視為有效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9條的規定[12]，如果有以下任⼀種情形，當事⼈或法定代理⼈、受
監護⼈或最近親屬，可以在法定時間內向法院請求「撤銷婚姻」，如果沒有在時間內撤銷，婚姻會繼續被視為
有效：

四、案例說明

回到⼀開始的案例，綜合上⾯的說明，A、B兩個⼈都年滿19歲，只要他們都憑各⾃的⾃由意志，且沒有會使
婚姻無效獲得撤銷的原因（例如：禁婚親、重婚等）的話，他們就可以帶著結婚書⾯約定、戶⼝名簿、⾝分證
等資料，到戶政事務所抽號碼牌辦理結婚登記了！

註腳

缺少同法第4條提到的書⾯結婚登記、證⼈簽名，或未辦理登記。
2. 

當事⼈是近親結婚。
3. 

當事⼈是重婚。

1. 

當事⼈未滿18歲、
2. 

監護⼈與受監護⼈於監護關係存續中結婚，⽽沒有法定代理⼈同意。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2條。[1]

   ⺠法第980條：「男⼥未滿⼗⼋歲者，不得結婚。」[2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3條第1項：「未滿⼗⼋歲者，不得成⽴前條關係。」[3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5條：「
I 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，不得成⽴第⼆條關係：
⼀、直系⾎親及直系姻親。
⼆、旁系⾎親在四親等以內者。但因收養⽽成⽴之四親等旁系⾎親，輩分相同者，不在此限。
三、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，輩分不相同者。
II 前項與直系姻親成⽴第⼆條關係之限制，於姻親關係消滅後，適⽤之。
III 第⼀項與直系⾎親及直系姻親成⽴第⼆條關係之限制，於因收養⽽成⽴之直系親屬間，在收養關係終

[4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8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98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8&flno=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8&flno=5


⽌後，適⽤之。」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6條：「相同性別之監護⼈與受監護⼈，於監護關係存續中，不得成

⽴第⼆條關係。但經受監護⼈⽗⺟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[5]

   ⺠法第1092條：「⽗⺟對其未成年之⼦⼥，得因特定事項，於⼀定期限內，以書⾯委託他⼈⾏使監護之
職務。」

[6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7條：「
I 有配偶或已成⽴第⼆條關係者，不得再成⽴第⼆條關係。
II ⼀⼈不得同時與⼆⼈以上成⽴第⼆條關係，或同時與⼆⼈以上分別為⺠法所定之結婚及成⽴第⼆條關係
。
III 已成⽴第⼆條關係者，不得再為⺠法所定之結婚。」

[7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10條：「
I 第⼆條關係撤銷之要件及效⼒，準⽤⺠法第九百九⼗六條⾄第九百九⼗⼋條之規定。
II 第⼆條關係無效或經撤銷者，其⼦⼥親權之酌定及監護、損害賠償、贍養費之給與及財產取回，準⽤⺠
法第九百九⼗九條及第九百九⼗九條之⼀之規定。」
⺠法第996條：「當事⼈之⼀⽅，於結婚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，得於常態回復後六個⽉內向法院
請求撤銷之。」
⺠法第997條：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⽽結婚者，得於發⾒詐欺或脅迫終⽌後，六個⽉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
。」

[8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4條：「成⽴第⼆條關係應以書⾯為之，有⼆⼈以上證⼈之簽名，並
應由雙⽅當事⼈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，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」

[9]

   詳細所需的書⾯資料內容，可參考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「同性之結婚登記」⾴⾯。[10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8條：「
I 第⼆條關係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無效：
⼀、不具備第四條之⽅式。
⼆、違反第五條之規定。
三、違反前條第⼀項或第⼆項之規定。
II 違反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者，其結婚無效。
III ⺠法第九百⼋⼗⼋條第三款但書及第九百⼋⼗⼋條之⼀之規定，於第⼀項第三款及前項情形準⽤之。
」

[11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⼋號解釋施⾏法第9條：「
I 成⽴第⼆條關係違反第三條第⼀項之規定者，當事⼈或其法定代理⼈，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當事⼈
已達該項所定年齡者，不得請求撤銷之。
II 成⽴第⼆條關係違反第三條第⼆項之規定者，法定代理⼈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⾃知悉其事實之⽇起
，已逾六個⽉，或成⽴第⼆條關係後已逾⼀年者，不得請求撤銷之。
III 成⽴第⼆條關係違反第六條之規定者，受監護⼈或其最近親屬，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第⼆條關係
成⽴後已逾⼀年者，不得請求撤銷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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